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

申请表

申请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单位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  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    

经  办  人  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    

申请事项      新办 □     变更 □
申请日期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单位名称
	

	主要负责人
	
	身 份证号码
	

	联系电话
	
	经营

方式
	
	经济

类型
	

	原许可证号
	
	登记日期
	

	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
	
	许可类型
	

	从业人员数
	
	培训情况
	

	经营
场所
	地址
	
	经营面积
	平方米

	
	结构
	
	产权
	

	安全设施
配备情况
	  灭火器 （       ）个     

 消防水桶（       ）个

 警示标志（       ）张

	许可范围
	

	核定储量
	（       ）箱（       ）kg


         零售店（点）周围安全条件说明
门店名称：
	项目
	安全条件要求
	实际情况

	选
址

	消防车辆可以顺畅到达的区域
	是 □     否  □

	
	不应设置在军事管理区、文物保护区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
	是 □     否  □

	
	不应设置在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，以及桥下与涵洞内
	是 □     否  □

	
	不应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，不应设置在地下及半地下室内
	是 □     否  □

	
	不应设置在其地下、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油、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质管道的建筑物内
	是 □     否  □

	
	不应设置在电压高于1 kV的电力线路下方
	是 □     否  □

	外
部
距
离
	与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店、零售点之间最小允许距离为50米。
	符合 □ 不符合  □

	
	注：采用临时建筑物，以及两个烟花爆竹零售店或零售点之间门、窗等洞口直接相对时，两个烟花爆竹零售店或零售点之间最小允许距离为80米。
	符合 □ 不符合  □

	
	与学校，医院，幼儿园，养老院，集贸市场，文物古迹，博物馆，展览馆，档案馆，图书馆，危险品生产、储存及加油站、加气站等易燃易爆场所边缘之间最小允许距离为100米。
	符合 □ 不符合  □

	
	与220kV及以上的区域变电站围墙，220kV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，当烟花爆竹总药量≤80kg时，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；当烟花爆竹总药量＞80kg且≤100kg时，保持6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；当烟花爆竹总药量＞100kg且≤200kg时，保持65米以上的安全距离；当烟花爆竹总药量＞200kg且≤300kg时，保持7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
	符合 ( 不符合  □

	面

积
	烟花爆竹零售店、零售点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0㎡，且不应大于200㎡。
	符合 □ 不符合  □

	
	当零售场所使用面积为10㎡时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药量50㎏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箱数50箱；当零售场所使用面积＞10㎡且≤15㎡时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药量70㎏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箱数70箱；当零售场所使用面积＞15㎡且≤25㎡时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药量100㎏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箱数100箱；当零售场所使用面积＞25㎡且≤35㎡时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药量140㎏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箱数140箱；当零售场所使用面积＞35㎡且≤50㎡时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药量190㎏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箱数190箱；当零售场所使用面积＞50㎡且≤70㎡时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药量250㎏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箱数250箱；当零售场所使用面积＞70㎡且≤200㎡时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药量300㎏，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箱数300箱；
	符合 □ 不符合  □



	申请人承诺：
本人所填写资料真实、有效，并对其内容真实性负责，承担一切后果。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年      月     日




